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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委任執行董事

信能低碳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由於執
行董事蘇達文先生（「蘇先生」）之任期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屆滿，故蘇先生
已獲重新委任為執行董事。

蘇先生之任期將自二零二六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七年四月三十日，惟須根據本
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重選及退任，彼之董事袍金為每月50,000港元，該金額由董事
會經參考彼於本公司之職務、經驗及職責以及市況而釐定。

蘇先生之履歷詳情載列如下：

蘇先生，41歲，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。蘇先生持有香港
理工大學測量學學士學位，並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會員。蘇先生於第一太
平戴維斯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投資部開始其職業生涯，其後在加入本公司前任職於一
間專門從事中國房地產投資的公司。蘇先生擁有豐富的中國及香港投資經驗。自
二零一四年一月起，蘇先生一直擔任中國農業生態有限公司（一間於聯交所GEM

上市的公司）的執行董事，直至二零二四年八月十六日。蘇先生現為中國人民政治
協商會議廣西藏族自治區委員會委員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與重新委任蘇先生有關之其他資料須根
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51(2)條之規定予以披露。概無其他
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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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國龍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五月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國龍先生、蘇達文先生及庄苗忠先生；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鮑文光先生、易庭暉先生及袁慧敏女士。


